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 

第 2 1 屆第 2 次臨時會 議事錄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編 
 



前   言 

一、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1屆第 2次臨時會會議

紀錄資料分類彙編。 

二、本議事錄為顧及時效，匆匆付梓，未克一一送請

發言者校閱，其中若有詞未達意者或遺漏與錯誤

之處在所難免，敬祈察諒，並賜予指正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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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表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午別 

 

 

時間 

      會議次   

日期    星期 

上午 下午 

09：00－12：00 14：30－17：30 

四
月
八
日 

一 1 

一、 開幕典禮 

二、 預備會議 

（１）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２） 通過議事日程表 

 三、下村考察 

四
月
九
日 

二 2 

 

審議鄉公所提案 
 

四
月
十
日 

三 3 

一、審議代表提案 

二、審議人民請願案 

三、審議臨時動議案 

四、閉會（不另行舉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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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席次表 



第 21屆第 2次臨時會代表席次表 

 

 

 

 

 

 

 

 

 

 

 

 

 

 

 

 

 

 

 

 

 

 

 

 

 

 

 

 

 

 

 

 

 

 

 

主  席 
吳昇和 

副主席 
楊益誠
  

秘書 

秘書 

各課室主管 

各課室主管 

鄉長 各課室主管 

報告台 

陳鳳英 
 

廖忠聖 
 

楊益誠 吳昇和 

李芳媚
  

楊才松 廖聰和 黃學臺 

田明元 鄭榮基 李德良 



 

 

 

 

 

 

 

 

 

 

 

 

 

 

 

 

 

 

 

 

 

 

  

會議紀錄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會議

紀錄 

第 1 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8 日上午十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如附簽到簿 

列席：如附簽到簿 

來賓：如附簽到簿 

主席：吳昇和                           記

錄：李其珍 

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宣佈開會： 

一、開幕典禮 

二、預備會議 

（一）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二）通過議事日程表 

三、下村考察 

  

地點 1：太平村太平路仁德巷排水溝。 建議人員：吳主席昇

和。 

地點 2：明峰村文泰路 24 巷 17 弄排水溝及馬

路。 

建議人員：廖代表忠

聖。 

 

散會：中午十二時十分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會議

紀錄 

第 2 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9 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如附簽到簿 

列席：如附簽到簿 

來賓：如附簽到簿 

主席：吳昇和                            記

錄：李其珍 

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宣佈開會： 

審議鄉公所提案：8 件。 

散會：中午十二時十分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會議

紀錄 

第 3 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0 日上午十一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如附簽到簿 

列席：如附簽到簿 

來賓：如附簽到簿 

主席：楊副主席益誠                        記

錄：李其珍 

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宣佈開會： 

一、審議代表提案：7 件。 

二、審議人民請願案：無。 

三、審議臨時動議案：無        

四、閉會(不另舉行儀式) 

散會：中午十二時十分 



 

 

 

 

 

 

 

 

 

 

 

 

 

 

 

 

 

 

 

 

 

 

 

鄉公所提案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文 化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1 號 

案由 

為辦理經濟部「108 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核定補助本所臺東縣臺東水質水量保護區 399 萬 6,000 元(雇工

10 人)、臺東縣泰安水質水量保護區 181 萬 3,800 元(雇工 2 人、

臨時人員 1 人，共計雇工費 119 萬 8,800 元;環境器具及用藥 30

萬;設備機具採購 30 萬；業務費 1 萬 5,000 元、合計 181 萬 3,800

元)，總計 580 萬 9800 元，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並列入 108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 108年 3月 6日經授水字第 1080046749號函及臺東

縣政府 108年月日府建水字第 10820203590號函辦理。(檢附影

本如附件) 

二、本所將列入 108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惟未完成法定程序

前，請同意先行墊付，以利業務之執行。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文 化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2        號 

案由 

為辦理『臺東縣卑南鄉 2019第四屆鄉長盃全國原住民傳統射箭暨傳

統綜合運動競技邀請賽』臺東縣議員郭宗益補助 10萬元，原住民族

委員會補助 50萬元，總計活動經費補助新臺幣 60萬，敬請同意先行

墊付，並列入 108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年 3月 15日府民捐字第 1080053717號

函、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 3月 22日原民教字第 10800185334

號函辦理（詳附函影本)。 

二、本所將列入 108年度追加預算辦理，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請同

意先行墊付，以利業務之推行。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同意先行墊付。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1        號 

案由 

為辦理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嘉豐村和平道路改善工程」250,000元

正〈陳議員志峰補助款 250,000元〉，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並列入 108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年 3月 12日府民捐字第 1080050925號函辦

理。（檢附影本如附件） 

二、本所已列入 108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惟未完成法定程序

前，請同意先行墊付，以利業務之推行。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同意先行墊付。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2        號 

案由 

為辦理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初鹿村產業道路改善工程」300,000元

正〈李議員建智補助款 300,000元〉，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並列入 108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年 3月 11日府民捐字第 1080049874號函辦

理。（檢附影本如附件） 

二、本所已列入 108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惟未完成法定程序

前，請同意先行墊付，以利業務之推行。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同意先行墊付。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3        號 

案由 

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轄內鄉道路間邊坡及排水溝改善等工作，核

定金費 800,000元整，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並列入 108年度追加預算

辦理轉正，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年 3月 5日府建土字第 1080043604號函辦

理。（檢附影本如附件） 

二、本所將列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請

同意先行墊付，以利業務之推行。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同意先行墊付。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清 潔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1 號 

案由 

為辦理臺東縣環境保護局核定補助本所辦理「108年度申請換購低碳

垃圾車補助計畫-購置 8立方公尺密封壓縮式(手動排檔+不鏽鋼板車

體)垃圾車乙輛案」本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1,112,900元整（行政院

環保署補助金額 2,319,100元整，本所配合款 1,112,900元整）。敬

請同意先行墊付，並列入 108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依據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108年 03月 08日環廢字第

1080047744C號函辦理 (附函影本)。 

二、本所將列入 108年度追加預算辦理，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請同

意先行墊付，以利業務之推行。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原 住 民 行 政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1 號 

案由 

「108 年度經濟弱勢原住民建構及修繕住宅補助計畫」行政業務

費新台幣 12,000 元，因為未及時納入 108 年度預算，敬請同意

先行墊付後辦理追加預算。 

說明 

一、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 年 3 月 22 日府原建字第 1080059569 號

函。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同意先行墊付。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原 住 民 行 政 類 

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第 2 號 

案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108 年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

割經費新臺幣 6 萬元整,敬請同意先行墊付，並列入 108 年度第

一次追加預算辦理轉正,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臺東縣政府 108年 3月 12日府原地字第 1080048879號函暨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 3月 7日原民土字第 1080012643號函。 

二、前項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經費 6萬元整，擬將列入 108年度

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惟未完成法定程序以前，敬請同意先行墊

付，以利核定經費撥付及業務推行。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辦法 

敬請  審議。 

審查意見 

同意先行墊付。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代表提案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人 廖 代 表 聰 和 附 署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楊 代 表 才 松 
第 1 號 

案由 

建請於(1)初鹿村一街與二街之間道路旁、(2)美農村萬萬入口處鏟除

雜草及土堆，避免髒亂。 

說明 

該兩處地點，道路兩旁雜草叢生，即便一時砍除野草，若土堆未能清

除，雨季過後又將恢復雜草叢生之原貌，故應除草及鏟土恢復路面清

潔。 

辦法 

請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初鹿一街~二街 

萬萬 1 
萬萬 2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人 廖 代 表 聰 和 附 署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楊 代 表 才 松 
第 2 號 

案由 

建請於初鹿一街涼亭旁野溪進行疏濬工程。 

說明 

該河道佈滿雜草及樹木，雨季時將影響水流方向，恐危及村莊安全，

建請公所於雨季來臨前辦理。 

辦法 

請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初鹿一街涼亭旁野溪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人 廖 代 表 忠 聖 附 署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黃 代 表 學 臺 
第 3 號 

案由 

建請於初鹿村農田水利會水圳旁新設過路橋板乙座。 

說明 

初鹿農田水利會水圳出口處旁有該會廢棄之泥土排水溝，附近農民希

望有道路進出以利農民農作；因原先進出路口遭原地主賣出後，現任

地主不願給通行權，導致附近農民進出困難。 

辦法 

請公所與農田水利會協助辦理。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人 廖 代 表 忠 聖 附 署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黃 代 表 學 臺 
第 4 號 

案由 

建請於明峰村文泰路 50巷 AC道路修復乙案。 

說明 

明峰村文泰路 50巷 AC道路年久失修，坑洞及 AC剝落嚴重，請公所重

新鋪設 AC以利附近居民進出。 

辦法 

請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建 設 類 

提 案 人 廖 代 表 忠 聖 附 署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黃 代 表 學 臺 
第 5 號 

案由 

建請於明峰村文泰路上產業道路坍方修復乙案。 

說明 

同案由。 

辦法 

請公所提報相關計畫、災後重建計畫予以修復。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公 管 類 

提 案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附 署 人 
廖 代 表 忠 聖 

黃 代 表 學 臺 
第 1 號 

案由 

建請裝設反射鏡乙面。 

說明 

太平村太平路 170 巷社區內轉角處，因死角看不到對向車輛，常發生

車輛擦撞。 

辦法 

請公所重視裝設。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 次臨時會提案 

公 管 類 

提 案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附 署 人 
廖 代 表 忠 聖 

黃 代 表 學 臺 
第 2 號 

案由 

建請扶正路燈電桿。 

說明 

太平村(路)170巷內路燈電桿已傾斜。 

辦法 

請公所派員扶正。 

審查意見 

照原案通過。 

議決 

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議決分類統計表 



 

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2次臨時會議決分類統計表 

案 件 鄉公 

所提 

案 

代表 

提案 

代表 

臨時 

動議 

人民 

請願 

案 

本會 

提案 
合計 件 數 

類 別 

文 化 2     2 

行 政       

建 設 3 5    8 

民 政       

農 業       

教 育       

清 潔 1     1 

主 計       

圖 書       

原 住 民 行 政 2     2 

議 事       

公 管  2    2 

小 計 8 7 0 0 0 15 

備 考       

 


